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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第41、42条。

④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30、32、33条。

⑤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24、25、

27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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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 。 为 了 能 够 充 分 保 护 胎 儿 利 益 ， 维 护 法 律 权 威 和 稳

定，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，对司法实践中的困境

加以明确，更好实现胎儿利益保护的利益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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